附件1
推荐名额分配表
	单位
	合计
	模范集体
	模范个人
	备注

	二团
	2
	
	2
	少数民族1名

	三团
	2
	
	2
	少数民族1名

	四团
	2
	
	2
	少数民族1名

	六团
	2
	
	2
	少数民族1名

	七团
	2
	
	2
	少数民族1名

	八团
	2
	
	2
	少数民族1名

	九团
	2
	
	2
	少数民族1名

	十团
	2
	
	2
	少数民族1名

	十一团
	2
	
	2
	少数民族1名

	十二团
	2
	
	2
	少数民族1名

	十三团
	2
	
	2
	少数民族1名

	十四团
	2
	
	2
	少数民族1名

	十六团
	2
	
	2
	少数民族1名

	托喀依乡
	1
	
	2
	少数民族1名

	经济技术开发区
	1
	1
	1
	

	农业科技园区
	1
	
	1
	

	金银川路街道办
	2
	1
	1
	

	青松路街道办
	2
	1
	1
	

	幸福路街道办
	2
	1
	1
	

	师市直党工委
	4
	1
	3
	

	师市国资委
	2
	1
	1
	

	师市卫生系统
	3
	1
	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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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师市教育系统
	3
	1
	2
	

	师市政法系统
	3
	1
	2
	

	师市工商联
	1
	
	1
	

	师武装部
	1
	
	1
	

	兵团执勤总队第二支队
	1
	
	1
	

	消防救援支队
	1
	
	1
	


附件2


兵团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登记表








模  范  集  体  名  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
所属师市（牵头单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





填表说明

一、此表是上报师市党委进行审批的登记表；
二、打印填写，使用仿宋四号字，数字统一使用阿拉伯数字；
三、模范集体名称填写标准全称，不要简化；
四、“主要事迹”突出重点、特色鲜明、简明扼要，800字左右；
五、推荐对象属于各类企业的，须征求市场监管、生态环境、税务、应急管理等部门意见。
六、此表上报一式3份，规格为A4纸，双面打印。

	模范集体名称
	

	何时荣获何级（国家、自治区、兵团、师市）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称号
	

	何时被命名为何级（国家、自治区、兵团、师市）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
	

	联系人
	
	联系方式
	

	地址
	
	邮编
	

	主要事迹（亮点、特色工作）

	（800字左右）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	
各级党委或牵头单位党组（党委）推荐初审意见

	
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
师市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复审意见

	
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师市党委审批
意见
	
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







附件3

兵团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登记表












模 范 个 人 姓 名：                
所属师市（牵头单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







填表说明

一、此表是上报师市党委进行审批的登记表； 
二、打印填写，使用仿宋四号字，数字统一使用阿拉伯数字；
三、姓名和工作单位必须填写准确全称，籍贯填写××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××市（县）；
四、职务、职称按国家有关规定填写；
五、个人照片为一寸免冠蓝底彩色电子版照片，纸质表格不需彩色打印；
六、出生年月格式范例：194901，民族填写全称：如汉族、维吾尔族；
七、“主要事迹”事例突出、语言生动、简明扼要，不超过800字；
八、此表上报一式3份，规格为A4纸，双面打印。


	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	一寸免冠
蓝底照片


	籍贯
	
	民族
	
	政治面貌
	
	

	工作单位
	
	

	职务
	
	职称
	
	

	身份证号码
	
	

	文化程度
	
	联系电话
	

	何时荣获何级（国家、自治区、兵团、师市）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称号
	  

	何时受到兵团级以上其他表彰
	

	工作简历

	





	主要事迹

	（800字左右）












	

各级党委或牵头单位党组（党委）推荐初审意见

	
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日

	

师市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复审意见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日     

	师市党委审批
意见
	

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2
3
